
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结论公示 

2007 年 5 月泉州港口管理局委托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开展“泉州市港口总体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现对

本项目的有关信息进行公告，公开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并征求公众

意见。 

公众反映意见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联系人：傅世锋 

地址：厦门市大学路 178号（361005） 

电话：0592-2195335（传真）。 

1 规划概述与分析 

1.1港区现状及规划概述 

泉州港现状辖有 4个港区 12个作业区。全港 2006年拥有 200吨级以上的码

头泊位 60个，设计年吞吐能力为 3177万吨，其中集装箱为 101万 TEU。其中：

万吨级以上泊位 12个，1000～5000吨级泊位 33个，500吨级～200吨级泊位 15

个；集装箱专用泊位 5个，原油专用泊位 1个，成品油专用泊位 15个，专用粮

食泊位 1个，杂货泊位 27个，客货合用泊位 1个，多用途泊位 6个。 

《泉州港总体规划》中明确了泉州港近期是我国沿海地区性的重要港口和内

贸集装箱枢纽港，是福建省沿海港口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腹地经济发展的主要依

托，是腹地内外贸物资集疏运的水陆枢纽，是“两岸三通”的窗口之一，是集大

型液、干散货物和内外贸集装箱运输为特色的综合性港口，湄洲湾南岸港区将发

展成为福建省临海工业的重点港区和新兴的国际集装箱运输枢纽。远期，泉州港

将成为国家沿海主要港口。 

规划方案中将依托现有码头、重点形成包括肖厝港区、斗尾港区、泉州湾港

区、深沪湾港区和围头湾港区在内的五大港区发展格局，其中肖厝港区、斗尾港

区、泉州湾港区是泉州港的中心港区。湄洲湾南岸肖厝和斗尾港区功能是开展大



型散货、大型远洋集装箱运输及发展临港工业；泉州湾港区功能是开展内外贸（以

内贸为主）集装箱、件杂货、干液散货、对台客滚等综合性的运输；围头湾港区

和深沪湾港区功能是开展服务于地方经济生产的多样性运输，包括集装箱、干散

货、液散货、件杂货，中远期可以向大型化发展。港区及主要作业区布局见图 1

－图 12。 

规划预测泉州港 2010 年、2020 年、2030 年总吞吐量发展水平分别为

9000~11000万吨、21000~23000万吨、35000~38000万吨，其中 2010年和 2020

年的“基本量”分别为 9000万吨、235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 200万 TEU

和 500万 TEU；2010年和 2020年的“动态量”分别达到 1900万吨、5700万吨，

其中 2020年集装箱吞吐量为 300万 TEU。 

1.2港区现状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1）大部分港区未落实环保措施，现状环境较差 

除一些大型企业（如福炼、泰山石化等）外，大部分港区环保措施配备不完

善，污水基本是未经处理直接排海，许多散杂货码头也基本上无防尘措施。 

（2）部分港区布局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鲤鱼尾作业区、梅林作业区等后方库区紧邻居民点，存在环保和安全隐患。 

（3）防治船舶污染手段、设备较落后，整体预控和应急能力不高 

泉州港现有溢油应急设备与器材只能应付港内 10 吨以下的小规模溢油事

故，还不具备应付海域较大规模的溢油事故的能力，泉州港的防污染监督管理还

处于初级管理阶段。随着港口的迅速发展，所辖水域船舶交通量的不断增加，且

船舶趋于大型化，危险品及油类货物吞吐量迅速增长，辖区的石油化工企业不断

增多，港口和海域的防污染监督管理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2 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2.1 海域环境质量现状 

2005 年，泉州海域大部分水环境质量指标符合《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1997）中的一类或二类水质标准，影响海水质量的主要指标是无机氮、活性磷

酸盐，并呈现出污染逐渐加剧现象，其中湄洲湾和深沪湾水质较好，泉州湾和安



海湾海域污染较严重。 

泉州海域内主要港湾内沉积环境质量尚属良好，大部分沉积环境质量指标符

合均满足《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中的一类沉积物标准，仅锌、铜

和铅等重金属含量略有超标。 

泉州海域内主要港湾内海洋生物质量不容乐观，虽然大部分海洋生物质量指

标符合满足《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中的一类标准，但部分重金属以

及 DDT含量在生物体中仍然污染较严重，泉州湾和深沪湾内生物质量值得注意。 

2.2 空气环境质量现状 

2005 年，泉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良好，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降尘

年均值优于全省统一推荐标准，各主要港区内空气质量良好，几乎未出现超标现

象。 

2.3 声环境质量现状 

2005年，泉州市区 3、4类功能区噪声未能稳定达标；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

交通噪声均处于较好水平。 

2.4 生态环境现状 

泉州海域浮游生物种类、数量以及多样性指数变化不大，但泉州湾浮游植物

丰度夏季异常高，但种类数量变化不大，增加了赤潮发生的可能性；底栖生物以

及潮间带生物丰度、生物量、种类数量略呈现下降趋势；互花米草仍是泉州湾内

主要外来入侵物种，分布面积较大；主要规划港区附近自然植被破坏程度较大，

植被覆盖率较低，裸露山体较多。 

3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3.1 水环境影响分析 

港口规划实施后各港区产生的污水量较小，应严格执行有关环保条例，所有

油污水均处理达标后排放，生产生活纳入城市污水厂集中处理，港口建设所产生

的污水不会对海域环境产生影响。 



3.2 动力环境影响分析 

湄洲湾内规划工况实施后，仅在工程区附近的平面流场流态略有变化，其他

水域基本上没有变化，湄洲湾水域水动力条件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但航道、港区

等重点水域减弱的幅度不大，且工程后湄洲湾内大部分水域还是保持落潮流速大

于涨潮流速的特性，这有利于湾内泥沙向外海运移。湄洲湾纳潮量有所减少，但

均小于 3%以内；湄洲湾内水域的高低潮潮位变化均在 5mm 以下；湄洲湾的水

体体积减少，但工程后后整个海湾的综合水交换率变化不大；工程实施对湾内的

整体水流影响并不是太大，由此造成的年泥沙回淤量不大，最大的回淤区域主要

集中在围堤前沿，泥沙冲淤在其余海域影响较小，基本不会影响航道的泥沙回淤。 

泉州湾内工况实施后，全场对比点平均流速偏差 17.94cm/s，在石湖作业区、

秀涂北港区和秀涂南港区人工岛等围填区附近的较大区域内流速偏差达 40cm/s

以上；纳潮量改变量为 9.91%；水交换率改变量为 8.98%；对大部海域的泥沙冲

淤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湖作业区、秀涂北港区和秀涂南港区人工岛等围填区

附近。 

泉州湾内秀涂南港区（人工岛）实施后，人工岛的实施建设将对泉州湾动力

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对其周边局部海域航道和港池通畅潮流和减轻淤积产生一定

正面影响，却会减少泉州湾的纳潮量 7%左右。 

3.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港口各类场所的噪声类比调查，在未采取任何环保措施的情况下，集装

箱港区港界及疏港路两侧噪声可能超过《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

Ⅲ类区标准的噪声标准，会对附近的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通过加强噪声源的

优化布局，利用噪声在距离上的衰减、周围绿化带的阻挡等，主要噪声源可能产

生的声环境影响将仅局限在小范围内。 

3.4 空气环境影响分析 

3.4.1TSP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在正常天气条件并采取环保措施的前提下，2010年～2030年，肖厝作业区、

外走马埭作业区码头及堆场周界外的环境空气质量基本可以达到《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中 TSP日均浓度二级标准。 

2020年～2030年，斗尾作业区 TSP日均浓度超标面积夏季约为 1.8hm2，冬

季约为 1.4hm2，超标区域基本位于码头、堆场范围内，部分位于海面上。当风

向为 E向风时，墩北村的 TSP落地浓度可能超过二级标准浓度限值，因此散货

堆场应尽量布置在通用泊位区的南侧，尽可能增加堆场与墩北村的距离。 

泉州湾港区、深沪湾港区、围头湾港区各作业区，在采取环保措施的前提下，

2010年～2030年，港区周界外的环境空气质量基本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中 TSP日均浓度二级标准。但石井南部码头区、菊江西部码头生产区与村庄的

距离较近，在冬季卸煤作业时，可能造成与堆场相邻的村庄 TSP浓度增量较大。 

年均风速下，煤堆场粒径 d≥60μm的煤尘最远可在 150m范围内入海，而在风速

为 8m/s时，煤尘最远可在 225.4m范围内入海。粒径 d≥60μm的颗粒入海后约 1h

就沉积至海底，离码头最大水平距离约 4.25km。煤尘的具体入海量和码头卸煤

作业起尘量、煤堆场扬尘量、风向、风速、堆场离岸距离等有关。入海煤尘在海

水中的分布与海水涨落潮流速及码头附近海域平均水深有关。 

3.4.2 NMHC及化学品废气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目前鲤鱼尾作业区周边的村庄的 NMHC浓度本底值已较高，随着港区油品

吞吐量的增加及后方罐区的建设，区域的 NMHC浓度将有所增加。本评价建议

已运营企业应进一步做好污染物减排工作，拟建泊位、库区应采取严格的环保措

施，尽可能减少 NMHC排放量，确保环境空气质量达标。考虑到上西村与港区

边界相邻，且村庄目前的 NMHC本底值较高，并位于冬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因此建议上西村北部的村庄搬迁。 

在采取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外走马埭作业区等其余各作业区码头及后方罐区

对村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但仍应合理注意合理布局，使有毒有害化学品罐

区及装车台尽量远离村庄，尽量不位于村庄的 NE或 SW向。泉惠石化工业园区

内污染源的分布及源强是影响其西南侧村庄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因素。 

3.5 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分析 

港口规划的实施对泉州市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为城市带来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港口的开发促进大批临港工业及其它



相关工业的建设，支撑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大量外资，促进城市的工业

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城市的国民经济综

合实力；港口规划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基础设施及相应服务

环境，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土地价值，有力地推动城市化进程等。 

但港口的开发和建设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占用了部分居民的生产和生

活用地，对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造成周边居民房屋拆迁

影响；港口规模的发展，特别是集装箱吞吐量的增加将使公路集疏运量的进一步

增大，增加了区域道路的交通压力；秀涂港区人工岛的建设影响了大坠岛的自然

景观，并对泉州湾的海湾整体景观造成影响。 

3.6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肖厝港区、斗尾港区、深沪湾港区和围头湾港区等港口开发建设造成局部区

域底栖生物量损失、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等，但未涉及敏感生境，总体上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较小。而泉州湾港区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主要体现

在规划的实施将导致泉州湾湿地永久性损失 12.87km2，其损失为海湾湿地总面

积的 9.83%，对泉州湾重要湿地造成较大损失。 

4 风险事故影响分析 

4.1船舶溢油风险事故影响分析 

根据泉州港历年船舶交通事故统计，并结合港口规划，规划区域内发生溢油

事故风险性的区域为鲤鱼尾作业区和斗尾作业区。 

本评价选取 100吨溢漏量作为船舶溢油事故时的溢漏源强。在鲤鱼尾作业区

溢油时，西南风比东北风影响范围大。在西南风情况下，溢油影响面积在 13.53～

19.04km2之间，对海域环境影响面积较大。但在东北风情况下，油膜极易靠岸，

对沿岸的污染影响较大。 

在斗尾作业区溢油时，对海域及海岸的污染造成的影响大于在鲤鱼尾作业区

溢油。在东北风情况下，影响范围较小，但油膜容易对海岸造成污染。在西南风

情况下，影响面积较大，在 10.46～20.45km2之间，其影响主要分布在大竹岛南

部海域和后屿西北侧海域，对海域环境影响较大。 



4.2陆域罐区风险事故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后，风险主要存在于储罐区，工艺泵棚、装车台物料输送管道等亦

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物料危险性主要包括易燃物品、有毒化学品和腐蚀性物品。

各罐区的物料危险性视具体货种而定。潜在的主要危险为火灾爆炸危险、泄漏危

险。 

各罐区的事故后果评价将在项目环评阶段进行，根据化工品的燃烧热、闪蒸

系数，化工储罐的容积等计算爆炸损伤半径；根据化学品的毒性数据、风向、风

频、下风向人口分布等计算泄漏危害损害。 

泉州港拟建各化工罐区在采取安全措施后的火灾爆炸危险指数的危险等级

应为“最轻”。各罐区的环境风险值应小于 8.81×10-5方允许准入。死亡半径、重

伤半径及有毒有害物泄漏时，浓度超过半致死浓度的区域不应建设新的民居，并

逐步落实上述区域内村庄的搬迁，即可有效控制区域环境风险值。 

建议鲤鱼尾作业区、外走马埭作业区、斗尾作业区、梅林作业区等涉及液化

货种的港区应各统一建设消防污水收集池。消防污水收集池的容积应大于作业区

各化工罐区的最大一次消防水量，并有一定富余。 

5 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5.1 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1）与福建省沿海港口发展布局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性质、功能、近期发展重点符合福建省沿海港口发展布

局规划对泉州港的定位和要求，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是福建省沿海港口发展规划

的细化、具体化。 

（2）与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的协调性分

析 

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发展定位、目标、布局和港区功能定位，体现了泉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空间发展战略的要求，符合了泉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对港口发展的目标要求，泉州市港口

规划是实现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发展目标、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等的有力支撑。 

（3）与泉州市海洋功能区划的协调性分析 

泉州港海域作业区、锚地和航道规划布局基本上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但是，

仍有小部分区域存在不一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湄洲湾：惠屿港口预留岸线在海洋功能区划中为惠屿旅游度假区。 

泉州湾：秀涂作业区南港区规划范围超出秀涂港口预留区，且与大坠岛度假

旅游区矛盾；石湖作业区规划范围超出石湖港口区和石湖港口预留区范围；泉州

湾 1号、2号锚地与海洋功能区划锚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移。 

深沪湾：航道及锚地与海洋功能区划不尽相符，梅林作业区和深沪作业区范

围超出海洋功能的港口区。 

围头湾：石井作业区占用围头湾滩养殖功能区，菊江作业区占用石井盐田区、

溪岑围垦养殖区、奎霞围垦预留区和围头湾滩涂养殖区等功能区。 

（4）与泉州市浅海滩涂水产养殖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总体上与养殖规划相衔接，部分海域仍存规划不协调的

现象。 

湄洲湾：惠屿港口预留岸线与惠屿休闲渔业区矛盾；外走马埭临海工业岸线

与鲤鱼岛滩涂养殖区不协调；斗尾净峰临海工业预留岸线、斗尾作业区预留船厂

和预留杂货泊位区等与净峰郑厝工厂化养殖区、小岞镇后内东部浅海养殖区不协

调。 

泉州湾：大坠岛南侧航道与贝类增殖区不协调。 

围头湾：菊江作业区与仙景-菊江滩涂养殖区、辋川镇西侧海水池塘养殖区

不协调；石井作业区与仙景-菊江大型藻类养殖区、仙景-菊江滩涂养殖区不协调；

围头湾航道与围头湾口内侧人工渔礁区不协调。 

（5）与泉州市“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本次规划对各港区功能进行定位，有利于不同污染物的集中控制和处理，且

规划提出的环境保护目标及污染防治措施，改变现状一些港区污染物直排状况，

提高污染源控制能力和污染物处理能力，因此，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总体符合泉

州市“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要求。 

（6）与泉州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协调性分析 



泉州市现状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未划分四类功能区，港口规划建设与区划

不协调。目前，泉州市环保护局正进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修编，本评价建议

结合港口规划实施的分期安排与泉州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衔接。 

（7）与泉州市都市区（2777范围）总体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本次评价认为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体现“工贸、港口、旅游”的城市性质定

位，呼应了泉州都市区（2777 范围）总体规划对港口发展的要求，即“打造亿

吨大港”，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对各港区的功能定位和分工总体上也符合都市区

（2777 范围）总体规划对港口布局的要求。此外，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在规划

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给排水、交通运输等方面也与都市区（2777 范围）总体

规划基本协调。 

根据用地布局规划，斗尾港区外走马埭作业区规划范围远大于与用地布局规

划的工业用地和发展备用地范围，斗尾作业区南部预留船厂区、预留散杂货泊位

区和预留临港工业区与用地布局的生态绿地用地类型不相符；梅林作业区与用地

布局规划的文化娱乐用地、商业金融业用地及居住用地不相符。 

5.2资源支撑能力及环境承载能力分析 

5.2.1资源支撑能力分析 

（1）土地资源 

从量上分析，土地资源可以支撑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 

相当大一部分港区后方分布着较大面积的农用地，港口的发展势必会占用部

分农用地，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如秀涂港后区用地等。因此，本

评价认为从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性质出发，土地资源将成为泉州市港口发展总

体规划实施的主要限制因素，应依法办理土地利用调整手续。 

（2）水资源 

根据《泉州都市区（2777范围）总体规划》，结合都市区的可供水资源量和

泉州都市区规划中预测的用水量，都市区可供水资源能够满足规划区的用水需

求。因此，在合理分配都市区内的水资源、各港区合理选择供水源以及供水设施

规划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水资源不会成为阻碍港口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5.2.2环境承载能力分析 

（1）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泉州港各港区的污水产生量均较小，各港区产生的污水集中处理达标后排

放，港口建设所产生的污水不会对海域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规划港区建成后，

各海域的环境功能目标仍能得以维持。因此，本评价认为水环境承载力应能满足

泉州市港口规划发展的需要。 

（2）大气环境承载力分析 

泉州市区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良好，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在正常天气条件

并采取环保措施的条件下，各作业区周界外 TSP和 NMHC因子均可以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港口规划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因此，本评价认为环境空气承载力也能满足泉州市港口规划发展的需求。 

5.3港口功能布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5.3.1港口总体功能布局合理性分析 

根据泉州岸线资源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规划发析、港口总体规划与相

关规划的协调性分析，不管是从岸线资源空间异质性、社会经济异质性，还是从

港区发展现状和与海洋功能区划协调性出发，本次港口规划总体布局总体上是合

理的。 

5.3.2分港区功能定位和布局合理性分析 

（1）肖厝港区 

肖厝港区开发与临港工业联系密切。港区内部布局结合已有的码头建设，干

散货、集装箱和液散泊位相对集中，形成结合码头布局的最优的发展格局，这种

集中布局形式使码头便于采取污染防护与治理措施，污染物可以集中治理，这种

集中治理既可提高治理效率又可以减少治理成本，有助于港区的环境管理和保

护。此外，分析该区域的资源状况及发展定位，本评价认为预留惠屿港口岸线和

斗尾临海工业岸线不管是从充分利用岸线资源、景观和协，还是从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的角度来说是较为合理的。因此，规划对肖厝港区的定位及布局是合理的。 

（2）斗尾港区 



根据规划大气环境影响预测分析，斗尾港区对村庄空气质量影响不大。斗尾

港区岸线资源良好，是重要的石化基地及远洋集装箱运输基地，港口开发与临港

工业联系密切，干散、液散泊位相对集中，使码头便于采取污染防护与治理措施，

有助于港区的环境管理和保护，因此，斗尾港区内部布局是合理的。 

（3）泉州湾港区 

根据后渚作业区环境现状调查，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对其的定位，规划后渚作

业区保留现状，功能为维持内贸集装箱运输，未来主要的特点为对台客滚运输，

规划对其功能定位是合理的。 

根据规划生态影响分析，秀涂作业区开发建设对泉州湾滨海湿地造成一定的

影响。根据秀涂港区布局，秀涂作业区规划范围超出秀涂港口预留区，且与大坠

岛度假旅游区矛盾，北港建设会对沿岸滩涂缢蛏和海砺养殖区造成破坏，港后区

用地涉及部分基本农田保护区。此外，根据水动力影响分析，秀涂人工岛建设导

致泉州湾纳潮量减少 7％－8％左右。目前，人工岛的布局和实施争议较大，因

此，对秀涂作业区人工岛的建设应慎重考虑。 

石湖作业区建港条件优越，作业区现状环境较好，规划对区域环境空气和水

环境影响较小，规划定位石湖作业区为兼顾外贸箱的内贸集装箱运输，与城市总

体规划一致。因此，石湖作业区功能定位和布局是合理的。 

（4）深沪港区 

梅林作业区西侧、深沪作业区北侧与保护区实验区有部分重叠，因此对该保

护区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保护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建议梅林

作业区布局缩小规模或向东侧移动，深沪作业区前方堆场缩小规模。 

（5）围头湾港区 

围头湾港区规划定位为服务于地方经济生产的多样性运输，符合区域经济发

展的特点，围头湾港区规划对环境影响较小，港区功能定位及布局总体上是合理

的。但根据分析，石井作业区占用围头湾滩养殖功能区，菊江作业区占用石井盐

田区、溪岑围垦养殖区、奎霞围垦预留区和围头湾滩涂养殖区等功能区，应协调

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关系。 

6 公众参与 

公众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公众对泉州市港口规划持赞成态度，认为泉州港



规划实施有利于泉州经济的发展，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还是体现在规划实施建设和

运营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部分受访者对秀涂港区及人工岛建设，持谨慎或反

对态度。希望规划实施部门和建设单位重视公众参与调查意见，认真落实本项目

提出的各项环保工程措施，将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协调港口建

设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7 规划推荐方案和环境保护措施 

7.1 规划推荐方案 

7.1.1港口布局规划推荐方案 

（1）肖厝港区 

本评价推荐肖厝港区布局规划方案。 

建议肖厝作业区应加强已建的1＃～3＃、11＃泊位及堆场的环保措施。1＃～

3＃、11＃～13＃泊位应排好船期，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超过 5 台以上的

卸煤机或卸矿机同时作业，避免沙格村北部与港区相邻的 200m 范围内，出现

TSP日均浓度超标现象。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肖厝港区南部规划为居住用地，港

区与居住用地间应设置缓冲区。 

建议鲤鱼尾作业区南部的预留化工仓储区的西北角应布置辅助生产区、港区

绿化等用地。考虑到上西村与港区边界相邻，且村庄目前的 NMHC本底值较高，

并位于冬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因此建议上西村北部的村庄搬迁。 

（2）斗尾港区 

本评价推荐斗尾港区布局规划方案。 

建议斗尾作业区通用泊位区 37＃～42＃干散货泊位的堆场应尽量布置在通

用泊位区的南侧，尽可能增加堆场与墩北村的距离。中部 19＃、20＃泊位后方

罐区，存储有毒有害货种的储罐及装车台应布置在罐区的东侧。 

（3）泉州湾港区 

秀涂作业区开发建设对泉州湾滨海湿地造成一定的影响；秀涂作业区规划范

围超出秀涂港口预留区，且与大坠岛度假旅游区矛盾，北港建设会对沿岸滩涂缢

蛏和海砺养殖区造成破坏，港后区用地涉及部分基本农田保护区；秀涂作业区建



设导致泉州湾纳潮量减少 7％－8％左右，对纳潮量的影响较大；此外，公众参

与中对秀涂作业区的建设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鉴于秀涂作业区存在的以上问题，

建议近期应慎重考虑秀涂作业区的开发建设。 

因此，本评价建议泉州港布局规划应与《泉州都市区（2777 范围）总体规

划》相协调，近期重点发展石湖港区，慎重建设秀涂港区。 

（4）深沪湾港区 

梅林作业区西侧、深沪作业区北侧与保护区实验区有部分重叠，因此对该保

护区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保护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建议梅林

作业区布局缩小规模或向东侧移动，深沪作业区前方堆场缩小规模。 

建议梅林港区的北侧堆场(港后仓储区)以堆存件杂货为主，南侧(多用途库场

区)以堆存散杂货为主，存储有毒有害货种的储罐应布置在化工罐区的南侧；深

沪港区前方堆场以堆存散杂货为主，后方堆场以堆存件杂货为主，作业区后方罐

区的具体位置尚未确定，建议油品装车台应离居民区 100m以远。 

（5）围头湾港区 

围头湾港区规划对环境影响较小，港区功能定位及布局总体上是合理的，因

此，本评价推荐安海、东石、石井作业规划布局方案。但是，石井作业区占用围

头湾滩养殖功能区，菊江作业区占用石井盐田区、溪岑围垦养殖区、奎霞围垦预

留区和围头湾滩涂养殖区等功能区，应协调与海洋功能区划的关系。 

建议石井南部码头区的西侧布置集装箱堆场，东侧布置散货物堆场，当新建

罐区的货种为有毒有害物品时，建议罐区应安排在石井北部码头区的东北侧；菊

江西部码头生产区的西北侧布置集装箱堆场，东南侧布置散货物堆场，并采取严

格的环保措施。 

7.1.2配套工程规划推荐方案 

（1）集疏运规划 

泉州港口集疏运规划基本与泉州市“十一五”综合交通建设规划相一致。根

据声环境影响分析，在加强噪声源的优化布局，利用噪声在距离上的衰减、周围

绿化带的阻挡等，主要噪声源可能产生的声环境影响将仅局限在小范围内。因此，

本评价认为集疏运规划是合理的。因此，本评价推荐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集疏运

规划方案。 



（2）给排水规划 

泉州港各个港区用水皆由所在地市政给水管网供给，本评价建议供水规划结

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供水源，具体见表 7.1-1。港口生产时注意进行中水利用和

采取相应节水措施。 

根据污水集中处理及集中排放的原则，本评价建议港区污水在港区内经初步

处理后，将尽量利用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和处置。具体各作业区污水排放

去向，见表 4.1-2。 

（3）其他配套工程规划 

其他配套工程规划对环境影响小，本评价予以推荐。 

7.2环境保护措施 

7.2.1水环境保护措施 

（1）根据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完善已建码

头的环保措施。 

（2）加强对港口建设的监督，严格执行环保措施与项目建设“三同时”。以

新带老，减缓部分港区环保设施滞后造成的环境影响。 

（3）在鲤鱼尾、外走马埭、斗尾和梅林作业区等液化品较为集中的规划作

业区内液体化工储罐区需建设一定规模的事故池。 

（4）在干散货泊位煤炭矿石堆场区内应设置有煤污水收集沟、池，作业冲

洗污水以及雨水径流等含煤（矿）污水应收集到矿物污水处理站，净化后的水循

环供矿石堆场喷水使用。 

（5）液化船舶停靠码头应在管路接口、法兰和阀门等处设置接收溢漏的化

学品容器，并将收集到的化学品送往罐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 

（6）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港区内污水处理场处理达 GB8978-1996中的三

级标准要求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就近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当污水处理设

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期间，污水应贮存在污水池，严禁未处理达标就排放。 

（7）船舶污水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收集后集中处理。 



7.2.2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1）煤炭、矿石等干散货作业区执行“三同时”规定，采用先进的除尘、

防尘技术和设备。建议可参照秦皇岛、天津、青岛港的防风网工程等综合防尘典

型示范工程的应用经验，改造和建设高效率的堆场喷洒水系统，完善以堆场喷洒

水系统为主的湿法防、除尘设施的煤污水处理系统。根据不同装卸工艺特点，对

装卸、堆存、搬运等主要起尘环节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保证煤堆、矿砂堆的表

面含水率达 8％，使其综合防尘效率达到 85%以上，建成一批高效率的堆场喷洒

水系统为主的清洁生产港口。 

加强干散货作业现场的管理，6级风以上禁止作业。尽量避免 5级风以上的

干散货作业。抓斗的落料高度应尽量低，皮带输送系统采用封闭的形式，对于一

些不能喷洒水的非金属矿石或特殊矿石，尽量采用封闭式作业，研究推广国外先

进港口的防尘技术和经验加以利用。 

（2）汽油装车应设置油气回收设施。建议新建油库的汽油年周转量应大于

20×104t/a，避免建设年周转量小的汽油库。 

（3）落实库区工艺设备、节能方面、污染控制方面和生产管理方面等的清

洁生产措施，有效减少含烃废气和化学品废气的排放量。 

7.2.3生态保护措施 

（1）在不影响港区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应尽量保留原有的自然植被。同时，

应合理布置绿化区域，植树造林，多设置集中绿地及多植高大乔木树种，并采取

立体种植的方式。 

（2）为保护泉州湾滨海湿地，建议适当缩小泉州湾港区的围填海规模，以

减少对泉州湾重要湿地的损失。 

7.2.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根据泉州都市区总体规划，建议根据泉州都市区总体规划的需要，肖

厝作业区和斗尾作业区附近的居民尽快搬迁。石湖作业区疏港路两侧 100m以内

的居民住房需加装防噪设施或搬迁，在交通干道两侧区域相关规划修编或调整时

道路两侧 250m以内应限制其用地功能，在交通干道两侧 40m内应禁止新建居民



区、学校、医院等声敏感目标。 

（2）充分利用距离衰减原理，对港区的各个功能区合理安排，减轻交通、

机械噪声对办公区、生活辅建区和附近居民的影响。 

（3）疏港道路噪声影响较大，道路两侧应布置 10m的降噪林带。 

（4）保持港区道路通畅，合理疏导车辆，控制鸣笛次数。保持路面平整，

尽量减少噪声的产生频度和强度。 

（5）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近居民点等声敏感目标的港区，一般情况应禁止

在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 

7.2.5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 

（1）陆域生活垃圾,应收集后送至城市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2）船舶垃圾的处理，应配备船舶固废的接收处理设备设施，严格执行我

国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52-83)及 73/78 国际防污公约附则 V《防止船舶垃

圾污染规则》等相关规定。 

（3）靠港船舶自备油水分离器处理后产生的污油和油渣，由相关有资质的

单位收集后可作为机砖厂的燃料也可作为船舶垃圾焚烧炉的燃料，综合利用。 

7.2.6其他 

（1）涉及征地拆迁应及时按照国家相关规划开展拆迁安置补偿工作。 

（2）建议在下一步规划方案实施前，港口建设部门首先委托专业单位进行

港口景观生态规划和环境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使自然景观的美融合到现代化

的工业景观中，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8 评价总结论及存在问题和建议 

8.1评价总结论 

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与福建省沿海港口发展布局规划、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泉州都市区（2777 范围）总体规划、泉州

市“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等无明显冲突，总体上区域资源支撑能力及环境承载

力可以支撑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相关环保措施、慎



重考虑报告书中提出的相关建议、协调好泉州市港口总体规划与相关规划的关

系，本规划从资源环境角度考虑是可行的。 

8.2存在问题和建议 

秀涂作业区开发建设对泉州湾滨海湿地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秀涂港区布

局，秀涂作业区规划范围超出秀涂港口预留区，且与大坠岛度假旅游区矛盾，北

港建设会对沿岸滩涂缢蛏和海砺养殖区造成破坏，港区后方用地涉及部分基本农

田保护区。此外，根据水动力影响分析，秀涂人工岛建设导致泉州湾纳潮量减少

7％－8％左右。目前，人工岛的布局和实施争议较大，因此，建议对秀涂作业区

人工岛的建设应慎重考虑，确保港口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



 

图 1  泉州港区及作业区分布图 



 

图 2  肖厝作业区布局图 



 

图 3  鲤鱼尾作业区布局图



 

图 4  外走马埭作业区布局图



 

 

图 5  斗尾作业区布局图



 

图 6  秀涂作业区布局图



 

图 7  石湖作业区布局图



 

图 8  锦尚作业区布局图



 

图 9  梅林作业区布局图



 

图 10  深沪湾作业布局图



 

图 11  围头湾作业区布局图 



图 12  水头、石井和菊江作业区布局图 

 


